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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月27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(草案)》。第三组由董岳林委员召

集,李小平、梁肇洪、王刚、周发源、彭根南委员先后发言,列席会议

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蒙兰凤,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周炳炎也发了

言。

李小平委员说,制定条例很有必要,一是我省饮用水安全问题

十分突出;二是人大代表每年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尽快制定这个条

例;三是市州有立法权后,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尽快制定这个条例。

省人大常委会对制定这个条例非常重视,已连续三年列入立法项

目。省政府提出这个法案主要规范了水量保障、水质保护、应急处

理、监督管理四个方面问题,重点突出,结构比较合理。与国家现

有法律法规不抵触。建议法规在修改过程中,借鉴外省好的经验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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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浙江千岛湖和江西西海的经验,从严从高对饮用水水源保护作

出规定。

梁肇洪委员说,制定条例很有必要。希望下一步在以下几方

面进一步做些工作。1、在调整范围和涉及的内容方面。重点处理

好水资源保护、城市供水、饮用水源保护,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地

相互衔接。2、要明确水体保护。一是水量、二是水质,要明确保护

措施。3、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生态保护问题。就饮用水安全保护来

说水体的保护是一方面,另一方面是饮用水源保护区域的生态保

护。4、城市第二水源的建设和保护,要有更加硬性的规定。5、应

急处理问题。出现饮用水源污染和紧急情况如何处理? 6、加强监

督执法。全社会要重视饮用水保护问题,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,罚

则要更加明确具体。

王刚委员说,制定条例很有必要,完全赞同。1、建议进一步明

确立法目的和以谁为主保护的关系。立法目的是饮用水水源保

护,保障饮用水安全,这是环保部门的主体责任。议案前期是水利

部门起草,后期修改完善应该往环保部门压责任。两个立法依据,

水法是管水资源,水污染防治法保障水的水质,这个立法要保障饮

用水的安全,关系要处理好。2、“法律责任”和对应的行为规范上的

关系要处理好。诸多禁止性规范,法律责任则没有。例如第四十

二条两项是对应的第二十二条第三项第四项,第二十二条第一项、

第二项的禁止没有责任。第四十三条也是对应的第二十三条的第

三项、第四项,第二十三条第一项、第二项也没有责任。还有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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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条也无法律责任。难道由第四十六条“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

行为,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了处罚的,从其规定”管总了吗? 3、政策

要求和法定从严管理的关系。对一些政策性规定的模糊用语,例

如第十一条“具备条件的,应当确定饮用水双水源”、第十八条“取

水口周边一定面积的水域和陆域划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域……”,

立法要从严具体,把政策上模糊的内容做细,同时还要增加生态补

偿机制方面的规定。立法要管用。

周发源委员说,一是赞同条例尽快修好完善出台。二是学习借

鉴外地成功经验。三是要具体化。划一类、二类区等,在法规上要

具体化、可操作。水利环保部门的职责划分要清晰。另外,立法过

程中要体现市场机制的作用。饮水是重要的战略资源,也是最重

要的民生,保障好要把法规、行政和市场手段综合运用。生态补偿

就是生态要有价值,一定要体现生态是有价的,从经济上可以算帐

的,让这样的理念贯穿到立法中。

彭根南委员说,建议条例严格限制新建、改建航电枢纽工程的

实施。

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蒙兰凤说,一是反映一下基层的情况,山

区水质相对比较好,但大家对保护饮水水源的意识淡薄,制定饮用

水水源保护条例对山区非常有必要。二是条例和省政府对城市管

理提出的“两供、两治”的具体考核细则都提出了要建立应急备用

水源。在县、乡、村很多地方都没有应急水源,建应急水源很有必

要,但县政府要完成这个任务,没有上级政府支持,资金比较困难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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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以按要求建好。三是文字修改建议:1、第十八条中连用两个“一

定面积”,一定面积是多大面积? 法律中要写清楚,可否按照国家

一级水源保护的标准或者二级水源保护标准,这样写更准确。2、第

二十六条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同

级公安机关”中的“告知”改为“通知”。

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周炳炎说,水利厅要加大力度保护饮用水

水源,关键政府要下大力气抓水源,政府和水利厅、环保部门要联

合制定一个政策。湘江水如何治理,水利厅要想一个好办法。发

动全民来管,谁出了问题举报他,加大力度把湘江饮水管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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